
2024 年省级森林生态补偿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为切实做好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

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1号)

以及《安徽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

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皖财绩〔2025〕

110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工作，收集整理相关资料

进行了认真分析总结。现将 2024 年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基金项目绩效自评结果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霍山县国土面积 306.45 万亩，全县林地面积 230 多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70%以上，是我省重点林区县之一。全

县区划生态公益林面积 164.72 万亩，占全县国土面积的

53.75%，其中国家级公益林面积 94.96 万亩，省级公益林面

积为 69.76 万亩。

霍山县林业局资源管理股负责生态公益林的区划界定、

监测和管护、有害生物防治、绩效评价和基金管理等工作。

（二）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2024 年省级财政下达我县省级森林生态补偿资金



1566.56 万元，全部为省级公益林管护补助资金以及国家级

公益林省财政提高标准补助资金。具体为：省级公益林补助

标准为 19 元/亩，国家公益林省财政增加每亩补助 3 元。

（三）项目实施主要内容：

对全县 69,76 万亩省级公益林管护对象发放管护补贴资

金 1307.13 万元，对全县 81.36 万亩非国有部分国家级公益

林每亩提高补助标准 3 元计 244.08 万元，合计支付省级公

益林资金 1551.21 万元。

补偿资金发放之前，各乡镇对本辖区内的公益林开展核

查验收，管护合格的小班予以兑现补助资金，管护不合格的

小班暂停兑现补助资金。

（四）项目绩效目标

通过项目的实施，提高了森林生态功能，进一步规范了

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了政府管理效能和财政资金的使用

效益，落实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管护责任，切实维护

了林农权益，维护了国家生态安全，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论。

（五）项目实施可行性必要性

通过各乡镇组织专业技术人员验收，及时了解掌握项目

实施情况，持续促进项目规范管理和提质增效，提高财政资

金的使用效率。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考核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投入、产出、效益和满

意度情况，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发现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加强预算绩效评价、财政监督检查

相关工作预算绩效管理。

（二）绩效评价原则标准：

本次绩效评价坚持科学规范原则、实事求是原则、分级

分类原则和绩效相关原则，按照国家林业局 财政部《国家

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和《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财

政部 国家林业局《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安徽省财

政厅 安徽省林业厅关《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等有关国家级生态公益林的政策规定、财务会计制度等

实施绩效评价。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指标体系》的评分标准，省级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绩效得分为 100分，自评等级为优。

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金指标，指标分值 10 份，自评得分 10 分，评

分依据是按照资金执行率得分。

（二）产出指标，指标分值 50 分，自评得分 50 分，评

分依据：

1．数量指标



（1）省级公益林管护中国有林面积 0.74 万亩，实际完

成 0.74 万亩，完成率 100%。

（2）省级公益林管护中非国有林面积 69.02 万亩，实

际完成 69.02 万亩，完成率 100%。

（3）国家级公益林管护中非国有林面积 81.36 万亩提

标 3 元/亩，实际完成 81.36 万亩，完成率 100%。

2．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率，达到 100%。

3．时效指标

（1）当期任务完成率≥90%，实际完成率大于 90%。

（2）资金拨付及时率=100%。实际拨付率 100%。

4．成本指标

（1）省级公益林管护补助中国有部分补助标准 15 元/

亩，实际执行严格按照 15 元/亩执行。

（2）省级公益林管护补助中非国有部分补助标准 19 元

/亩，实际执行严格按照 19 元/亩执行。

（3）国家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中非国有部分提

标补助标准 3 元/亩，实际执行严格按照 3 元/亩执行。

（三）效益指标，指标分值 30 分，自评得分 30 分，评

分依据：

1．社会效益指标

持续发挥公益林美化环境等效益，实际执行效果明显。



2、经济效益指标

每亩公益林平均收入要求大于或等于 19 元，实际执行

大于 19 元。

3、生态效益指标

维护生态环境稳定性效果明显，实际验收达到指标要求，

公益林区生态环境良好。

4、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持续提升森林生态功能程度较高。实际执行结果，公

益林的实施对提升森林质量、稳定森林生态环境稳定性发挥

重要作用。

（三）满意度绩效指标，指标分值 10 分，自评得分 10

分，评分依据：

各乡镇在开展公益林验收时，通过发放公益林管护农户

调查问卷，项目农户对国家实施的公益林管护项目非常满意，

满意度在 90%以上。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我县实施公益林项目以来，生态公益林森林资源得到了

有效的保护和恢复，同时对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

降低噪音、净化空气和水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资金管理符合财务管理规定，严格按照相关管理规



定及年度部门预算批复执行，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资

金使用合理、规范、透明、无超范围、超标准支出，并制定

了相应的资金管理办法。

（三）项目产出情况

公益林项目实施以来，每亩生态公益林林分一般可增加

蓄水20立方米，全县近70万亩省级生态公益林，可蓄水1400

万立方米，涵养了水源；根据监测有关资料显示，生态公益

林林分每公顷可保土 12 吨，全县 70 万亩省级生态公益林可

减少水土流失 56 万吨；按土壤含氮 0.15%、磷 0.1%、钾 1%，

全县 70 万亩省级公益林可保氮肥 800 多吨，保磷 550 吨，

保钾 5500 多吨；根据有关监测结果，森林每生产 1000 吨有

机物可释放 1393-1423 公斤氧气，全县 70 万亩省级级生态

公益林，每年可释放氧气 6000 吨。

我县 70 万亩省级级生态公益林共涉及 16 个乡镇、五个

国营林场、一个森林公园，涉及人口 10 多万，其中直接受

益农户 5 万多户。

（四）项目效益情况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项目的实施，不仅对涵养水源、

保持水土、调节气候、降低噪音、净化空气和水质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起重要作用。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领导重视、部门配合、宣传到位是项目顺利开展的

重要保证。

霍山县委、县政府领导对创新生态公益林管护机制工作

高度重视，县里制定了有管理制度和工作方案，确保生态公

益林管护工作有制度、可操作。

2、经营主体带动，有效解决了监管不到位的难题。

通过农户管护和生态护林员管护相结合方式，有效解决

了生态公益林管护难、管护不到位的问题。

3、加强公益林数据库建设，及时更新数据信息。

县林业局每年组织专门技术力量对公益林小班的各项

因子进行一一核实，纠正错误因子，保证公益林数据库的完

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

4、2024 年，在县级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县政府研

究决定，对全县国家和省级公益林补助标准的基础上，每亩

公益林再增加 0.5 元，全县仅此一项先拿出资金 80 万元，

既增加了林农的收入，又增强了林农加强生态保护的意识。

（二）建议和要求

提高公益林补偿标准。公益林主要分布在人多耕地少的

山区，山场是林农的主要经济来源。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实施以来，补偿资金补助标准虽然提高很多，但与经济增长

速度和非公益林山场农户获得的经济收益相比还存在较大



差距。建议根据国家财力，进一步提高国家级和省级生态公

益补偿标准。


